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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曙光股份  证券代码：600303 编号：临 2016-034 

 

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5 年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 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

年 4 月 20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6】0393

号），现将问询函内容公告如下： 

    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－年

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格式准则第 2 号》”）、上海证券

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，我部对你公司 2015 年年度

报告进行了事后审核，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披露。  

    一、关于新能源汽车业务 

    你公司抓住市场机遇，2015 年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，在新能源

客车销售方面同比去年大幅增长，是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。进一

步披露公司新能源业务运营模式和具体经营情况，有助于投资者了解

和掌握公司核心价值及经营风险。 

    1．战略规划。年报披露，公司提出“打造中国一流的新能源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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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车集团”的发展战略，同时 2016 年计划实现整体销售收入 49.18 

亿元。请结合行业形势和公司自身情况说明 2016 年公司新能源汽车

的具体经营规划、车型类别、核心竞争优势。 

    2．新能源汽车补贴。年报披露，报告期内公司新能源汽车补贴

6.46 亿元，占新能源汽车收入的 46.86%，新能源汽车补贴占比较高。

请公司结合自身产品类别等，披露新能源补贴政策退坡对公司新能源

客车未来销售、主营业务收入及利润的影响，公司已经或计划采取的

应对措施，并提示相关风险。 

    3．订单及销售可持续性情况。公司 2016 年 1-3 月产销快报显示，

新能源客车的销量均为 0。年报披露，新能源客车 2015 年累计销量

1880 辆，累计同比增加 4077.78%；2015 年公司加快了向新能源客车

的转型升级，研制开发了混合动力和纯电动系列客车产品。请补充披

露：（1）公司新能源汽车的前五大销售客户及营业收入占比；（2）公

司新能源汽车的分类销售数量（混合动力和纯电动）、分车型销售数

量、主要城市销售数量（保定、沈阳、鞍山等）；（3）是否存在单一

客户依赖程度高的情况，若是，披露公司就客户集中度风险拟采取的

应对措施；（4）说明主要客户的稳定性对公司后续持续经营能力的影

响，并揭示风险。 

    4.研发投入。研发对公司经营尤其是新能源业务增长和拓展，保

持行业竞争力至关重要。年报披露，技术与研发优势是公司核心竞争

力；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 5462 万，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比例

为 1.23%。请补充：（1）公司新能源业务的研发占比、核心技术和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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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成果；（2）新能源客车的经营模式（说明整车控制系统、电池、电

机等关键零部件是否自主研发自主生产或采购等）。 

    5．应收账款。年报披露，你公司年末应收账款金额较年初金额

增加 8.36 亿元，增幅 89.84%，主要是公司新能源汽车订单增加所致。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应收账款中新能源汽车客户的金额；（2）列示

新能源汽车客户中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应收账款情况；（3）截止目前的

回款情况。 

     6．丹东黄海新能源基地。年报披露，丹东黄海新能源基地计划

投资金额为 12 亿，目前该基地的建设正处于冲刺阶段。请说明：（1）

资金来源及用途；（2）从生产组织、成本控制、核心技术、研发能力、

设备先进水平等方面，说明该基地预计生产能力和经营情况；（3）项

目当前进展阶段。 

    二、关于财务信息披露 

    7.常州黄海股权出售。年报披露，公司及子公司丹东黄海将原合

计持有的常州黄海 100%股权转让给常州常高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，

三方已签订股权转让协议，但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该交易尚

未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公司认为在资产负债表日已丧失对常州黄海

的控制权，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，并在合并报表中将公司持有

的常州黄海 100%股权转为“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”。受该事项影

响，公司将 2015 年收购少数股东权益时确认的 676.46 万元的资本

公积全额转出；同时，在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中，因合并范围

变化导致的影响为 1908 万元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在股权转让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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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情况下，公司合并报表不再将常州黄海纳入

合并范围的确认依据；（2）公司将 2015 年收购少数股东权益时确认

的 676.46 万元的资本公积全额转出的会计处理及依据；（3）合并报

表合并范围变化影响公司所得税费用的方式及依据。请会计师逐一发

表意见。   

    8．营业外收入。报告期内，公司营业外收入 1.99 亿元，其中

其他营业外收入 4040 万元，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该部分营业外收入的

主要构成；（2）相关交易事项是否需要履行必要的决策与披露程序，

若需要，请说明。 

    针对前述问题，依据《格式准则第 2 号》规定要求，对于公司

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，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

露的原因。  

    请你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7 日之前，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，并以

书面形式回复我部。 

    根据上述函件要求，公司正组织有关部门积极准备答复工作，将

尽快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披露义务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20 日 


